2023年度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资金
申报方案（草案）

为深入落实省委省政府文旅强省战略，发挥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专项资金引领作用，保护传承山西传统工艺美术技艺，推动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工艺美术产业集群，进一步优化工艺美术产业结构，提升产业能级，促进全省工艺美术产业发扬光大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申报主体

须在山西省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为从事工艺美术行业产业研究、创作、传承教育、生产经营、管理服务等活动的企业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2022年10月18日—10月25日

三、支持范围
1.山西特色工艺美术产业产品的保护、新产品的研发、新技术科研和工艺美术文创产品开发，工艺美术特色品牌建设、宣传推广，以及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应用。

2.支持培育行业龙头企业，促进工艺美术规模化、产业化、国际化发展。

3.国家级、省级工艺美术特色区域培育，省级工艺美术专业场馆等非营利性公共服务平台培育，工艺美术产品电子商务网络平台培育等。

四、支持方式和标准

采用奖励、补助方式给予支持，统计期限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。

（一）奖励

1.支持企业申报特色品牌，对首次获得国家级优秀品牌的工艺美术企业的给予奖励5万元；
2.对参加国家级工艺美术博览会且获得金、银、铜奖的分别奖励1万元、0.8万元、0.5万元。
（二）补助

1.对将省级以上工艺美术专利或文创大赛获奖作品转化为产品，并形成批量化生产的企业，通过评审对市场预期较好、市场潜力较大的产品给予一定补助；

2.对年产值且营业收入首次达到100万元、80万元，500万元、400万元，1000万元、800万元，2000万元、1600万元的工艺美术企业，分别给予2万元、5万元、8万元、10万元一次性补助；

3.对出口额到达50-99万元人民币、100-499万元人民币、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工艺美术企业分别补助2万元、5万元、10万元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申报内容须符合国家及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相关政策；

（二）企业近三年内在税务、银行、海关、民政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，经营状况良好，财务制度健全，原则上在上一年度无亏损现象，当年度新建企业除外；

（三）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；

（四）知识产权具有争议、实施主体不明确的，同一项目已获得省级其他财政资金支持的，原则上不予支持；

六、申报和审核程序

（一）符合支持范围的企业可向县（市、区）文旅部门提出申请。县（市、区）文旅部门负责核实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可靠性，会同财政部门初审后逐级报送省文旅厅；省属单位可向其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后，由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文旅厅。省文旅厅审核汇总后，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并将确定拟支持的企业向社会公示。经公示无异议，由省财政厅下达专项资金。

（二）申请材料应包括以下内容

1.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书；

2.印证资料（含可研报告、审计报告、获奖证书、专利证书、财务票据等）；

3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申报材料一式2份报送省文旅厅。

（三）各市于2022年10月25日前上报，逾期不报或资料不齐者将不予受理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（一）省文旅厅产业发展处联系人：王延沪

联系电话：0351－7325179

邮    箱：1282007456@qq.com
通信地址: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南段129号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1320房间 邮政编码:030021

（二）省财政厅文化处联系人：张涛

联系电话：0351－2023307
附件：山西省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发展专项资金申报书 



